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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1

完善政策法规。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主线，研究探
索适应我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地方行政立法，修订完善《四川
省旅游条例》，制定出台涉及天府旅游名县、天府旅游名牌、
入境旅游、全域旅游、旅游度假区、文旅融合、营商环境等系
列配套政策。

文化和旅游厅，司法厅、各市（州）
人民政府（逗号前为牵头单位，下
同）。

2
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推进旅游投诉纠纷调解与司法

仲裁衔接，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建立旅游投诉纠纷仲裁、旅游纠
纷理赔、旅游消费维权等平台。

文化和旅游厅，司法厅、省市场监
管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3
持续推进文化和旅游领域“放管服”改革。建立完善全省文

化和旅游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
管理。

文化和旅游厅，各市（州）人民政
府。

4

实施“互联网+监管”。推进四川文化和旅游市场“互联网+
监管”，促进监管规范化、智能化。依托全国文化和旅游监管
服务平台，加强市场分析预判和风险跟踪预警，建设文化和旅
游市场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和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支持重点市
（州）、重点文化和旅游企业及行业协会建立文化和旅游市场
经济运行监测点，接入共享社会企业监测数据，建立文化和旅
游市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数据库。

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各
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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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5
健全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消除市场壁

垒，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全省文化和旅
游市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准入退出机制。

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各
市（州）人民政府。

6

建立健全执法监管体系。加强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执法机
构指导监督和评价体系建设，落实综合执法责任追究机制。完
善跨部门、跨区域执法协作联动机制及案件协查协办、联合执
法检查等制度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文化和旅游厅，公安厅、司法厅、
各市（州）人民政府。

7

加强市场执法监管。实行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制度，加
强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事项的源头治理。全面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实行综合执法责任制，健
全“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章问责”履职责任制度，加强执法监
督，健全考核机制。

文化和旅游厅，司法厅、各市（州）
人民政府。

8

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在线监管行动。建立健全全省以在线
文化和旅游平台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监管机制，完善网络巡
查、情况通报、约谈警示等制度，推进在线产品和服务标准建
设，规范在线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依法查处虚假违法旅游服
务广告行为。

文化和旅游厅，省委网信办、省市
场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各市
（州）人民政府。

9

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检查。针对文化和旅游市场
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统筹开展全省文化和旅游市
场综合整治。开展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及学生
寒暑假等节假日和重点时间段专项督导整治，确保旅游高峰时
期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文化和旅游厅，公安厅、交通运输
厅、省市场监管局、各市（州）人
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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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10 建立文旅投诉协作联动快速处理机制。整合全省文化和旅
游投诉数据，建立联合分析、快速处理机制。

文化和旅游厅，交通运输厅、省市
场监管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11

完善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监管制度。探索建立四川文化和旅
游市场信用监管工作综合协调机制，研究制定文化和旅游市场信
用管理制度。依托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系统，逐步建立
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完善市场主体和从业人
员信用档案，建立跨行业、跨部门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

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市场监管局、人行成都分行、各市
（州）人民政府。

12

完善信用承诺制度。加强文化和旅游行业诚信文化建设，
鼓励市场主体主动向社会作出信用承诺，切实维护文化和旅游
市场公平交易环境。鼓励、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建立
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自律公约、职业道德准则和信用承诺
制度，营造文化和旅游市场重信守诺的良好氛围。

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民
政厅、省市场监管局、人行成都分
行、各市（州）人民政府。

13

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探索开展市场主体信用分级评
价，严格失信名单管理，按照“应列入、尽列入”原则，依法依
规将符合列入条件的失信主体列入失信名单，依法实施信用惩
戒。推进失信名单动态管理，研究制定信用修复机制，提高信
用修复效率，完善文化和旅游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市场监管局、人行成都分行、各市
（州）人民政府。

14

开展质量监测评价。开展全省文化和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指
标、模型和方法研究，探索建立以游客为中心、符合四川实际
的质量监测机制。持续开展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市场服务质量满
意度调查工作，为各地提供旅游监管和服务质量数据，深入推
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服务质量提档升级。

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各
市（州）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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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15
拓展信用应用场景。探索建立旅游领域信用信息共享机

制，将守信情况纳入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资质及等级评
定、项目招投标中，进一步拓展信用应用场景。

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市场监管局、人行成都分行、各市
（州）人民政府。

16
深入推进文明旅游。引导游客文明旅游、理性消费、理性

维权。依法依规开展旅游不文明行为惩戒，发挥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的威慑力。

省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厅，各市
（州）人民政府。

17

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完善文化和旅游市场行业组织体系，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权益保护、纠纷处理、信用建设等方面的
作用。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评奖、认证等行为，进一步加
强行业自律。

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市场监管局、民政厅、各市（州）
人民政府。


